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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调车绞车的型式与基本参数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与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.

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机驱动的调车绞车(以下简称绞车)绞车主要用于地面列车的调运.

引用标准

GB 3768 噪声源声功率级的测定 简易法

GB 10095 渐开线圆柱齿轮 精度

GB/T 13306 标牌

GB/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

JB 4021 圆弧圆柱齿轮 精度

JB/ZQ 1022 矿山机械产品 涂漆表而质量

JB/ZQ 1023 矿山机械产品 质量检查与评定

型式与基本参数

绞车的工作机构为摩擦式，传动机构采用齿轮传动.

型号标记方法

钢丝绳静张力，kN

绞车

卷扬机类

摩擦轮数(单摩擦不标记)

标记示例:

静张力为200 kN的单摩擦轮式调车绞车表示为:JC一200

静张力为200 kN的双摩擦轮式调车绞车表示为:2JC一200
基本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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纹 车 型 号
  JC一140

2JC一140

  JC一200

2JC一200

JC一250

2J C一250

JC一300

2JC一300

  JC一500

2JC一500

钢 丝 绳 张 力

        kN
140 200 250 300 500

钢 丝 绳 速 度

      m/s
0.07̂ 0.24

钢

4f

绳

直径 d

    m m

26 32 36 40 52

型 式 6 x 36SW +Fc

公称杭拉强度

  N/mm'

1670

摩擦轮直径Do > 20d

4 技术要求

4.1 绞车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.

4.2 所有原材料、外协件、外购件均应附有产品质爪合格证明朽，否则要进行抽样化验或按相应标堆进

行检验，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.

4.3 所有齿轮的传动应符合现行的国家(行业)fr"准.其精度等级不低于8-8-7级·

4.4 绞车减速器，夏季采)n运动粘度为4.14 x 10，一5.06 x 10 6M1/5的润滑汕，冬季采用运动粘度为2.88

x10“一3.52 x 10-"m'/s的润滑汕.

4.5 纹车J_作时，应无异常声响和明显振动现象.其J:作时的噪卢值不得大于90 dB(A)

4.6 绞车工作时减速器的最高汕温不得大于75 0C .其温升不得大子35 0C.

4.7 绞车齐密封处及结合面不得渗油.

4.8 绞车减速器的清洁度应符合表2之规定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绞 车 塑 号
  JC一140

2J C一140

JC一200

2JC一200

  JC一250

2J C一250

  JC一300

2JC一300

  JC一500

2J C一500

清 矛占度 mg 2000 2 500 3000 3 500

4.9 铸件不得有疏松、气孔、砂眼、裂纹等影响强度的缺陷.

4.10 锻件不得有裂纹、夹层、折登、结疤等影响强度的缺陷.

4.11 烨接件焊缝不得有裂纹、夹涟、烧穿等缺陷.

4.12 涂漆前应将被涂表而的氧化皮、积瘤等清除1几净，其涂漆表而质员应符合JB/ZQ 1022的要求.

4.13 绞车的成套范围:

    a.绞车(不带纲丝绳);
    b. 控制箱;

    c.辅机包括铁牛、支架、滑车、托滚.)(:滚、V.滚、'p.114.. x.16支架、导向轮(l1】户根据iT-}c li行汀货).

5 试 验方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B/T 3767- 92

5.1 试脸条件

5.1.1 出厂试验在制造厂内进行，型式试验应在专川试验场或具备试验条件的使川单位进行.

5.1.2 试验所川的全部测址仪器、仪表应附有在有效期限内的检定证 IJ或合格iur.

5.2 空载试验

    较车正反向齐运行20 min，检查各密封处、结合而是否渗油，检查齿轮副的接触精度.

5.3 负载试验

    空载试验后，在摩擦轮」缠绕3.5̂-4圈钢丝绳.在额定负载下运行不少于20 min并作如下检查:

    a.测定钢丝绳补张力;

    b.测定绳速;

    c.测定汕温及温升;

    d.检查绞车有无异常声响和明显振动现象，并按GB 3768规定的方法测定噪声;

    e·测定清洁度.
5.4 密封性检查

    在绞车空载试验过V, PA察. 3 min内若润滑汕渗出，并形成汕滴滴到机体底部、地而则PI定为漏

汕，了f汕迹不下滴判定为渗汕.

5.5 济洁度的测定

    负载试验后 将减速器内的润沿汕抽出，再将汽汕倒人减速器内冲刷后抽出，川200日滤网过滤，过

滤出的污物连同滤网放在干燥箱内烘干〔120 0C温度下'M 60 min),然后放在「燥器内冷却20 min.称取
污物If(员，即为被测减速器的清洁度.

6 检验规则

6.1 每台纹车须经制造厂质员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，出)‘时应附有产品质狱合格证明15.

6.2 检验分出)一检验和型式检验

6.2.1 出厂检验

    a.进行外观检查，是否符合4.12和7.1条的要求;

    b.按5.2条规定进行空载试验，检查是否符合4.3 4.7条的要求。

6.2.2 型式检验

    型式检验除包括出厂检验的内容外，还应检查是否符合3.3. 4.5. 4.6 . I. ,R条的要求.

    a. 产品在设计或工艺曰乍重大改进 以至影响产品性能时;

    b.停产2年以_以包括两年)再生产时;
    c. 困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.

6.3 判定规则

6.3.1 符合6.2.1条规定的判为合格品.
6.3.2 若型式检验的结果不符合本标准之规定时，应加倍抽检，抽检的结果为最终结果.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7.1 每台绞车应在明显、适当的位置固定产品标牌，标牌型式应符合GB/T 13306的规定，并标明下列

内弃:

    a.制造单位名称及商标;
    b.产品名称、型号;

    c. 」毛要技术参数;

    d. 出厂编号、制造日期.

7.2 绞车的包装应符合GB/T 13384的规定.

7.3 绞车应符合水路或陆路运输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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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随机应附带下列文件二

    a.产品合格证;

    b，产品使用说明书;

    c·装箱单.
7.5 绞车应存放在通风室内或棚内.

8 质量保证

    用户在遵守运输、安装、保管和使用条件下，从制造厂发货之日起，一年内或安装使用半年内，产品确

因制造质量不良而不能正常工作时，制造单位应无偿修理或更换.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山机械电子工业部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提出并归口.

本标准由徐州矿山设备制造厂负责起草.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理绪琴、梁明志、张佑新.


